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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6law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四日國防部國規委會字第114021966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37條；並自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施行之日施行　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八月八日行政院院授人培字第11430259621號令發布「軍人權益事件處理法」定自一百十四年八月六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高等軍事法院勤務法庭軍人權益事件審理細則§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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